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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孟国栋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

[摘 要]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

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

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

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

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

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

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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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ginofEpitaphsandtheEstablishmentoftheEpitaphStyle
MengGuodo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EpitaphisoflargequantitiesinChineseancientliterature.Epitaphsrepresentnotonly
biographicalliterature,italsoprovidesmaterialsforresearchinotheracademicfields.Thereforeancient
epitaphs,especiallynewlyunearthedones,havealwaysbeenpaidgreatattentionbyscholars.Butsofar
theoriginofepitaphsandtheestablishmentoftheepitaphstylearebothcontroversialamongscholars.It
isanurgenttasktoprobeintothesetwoquestions.Thenewlyunearthedepitaphsandthegreatprogress
oftheresearchontheevolvementoftextstyleprovidenewempiricalmaterialandnewperspective
respectivelyfortheanalysisandclarificationonthesetwomatters.Thefirststeptoconfirmtheoriginof
epitaphsistofindthefirstappearanceof"epitaph,"whichisgenerallyagreedamongthescholars
studyingontheepitaphs.Aftertheinvestigation,itisfoundthatthefirstpieceof"epitaph"appearedas
earlyasintheEasternHanDynasty,butitsnatureistheprisoner'stileepitaphs,renderingtheir
relevancetothestudyinquestion.Evenifthewordof"epitaph"isused,itdoesnotnecessarilymeanthat
thatpieceofworkis"epitaph"intherealsense.Thus,thefirststeptoinvestigatetheoriginofepitaphs
istoestablishthecriteriaofepitaphsbasedonthemainfunctionsofepitaphs.



Basedontheabovestatements,byconcentratingaroundthenewlyunearthedstoneinscriptionsof
EasternHanDynastyandreferencingtootherrelatedrecordsinancientdocuments,thispaper
investigatestheoriginofepitaphsandtheestablishmentoftheepitaphstylefromanewperspective.
EpitaphsoriginatedinlateEasternHanDynasty.MiaoYu'sepitaphwhichwascarvedinthefirstyearof
Yuanjia(151)canbeseenasanexampleofthisfirstuseofepitaphs.AccordingtotheancientTang
records,MiaoXi(186 245)livinginCaoWeiperiodwasoftenregardedastheancestorofthecreation
ofepitaph.TheearliestextantofepitaphcreatedbyliteratiwaswrittenbyFuXuan(217 278)of
WesternJinDynasty.Therefore,wehavereasonstobelievethatepitaphswithadefinitionofoneliterary
styleappearedasearlyasintheWeiandJinDynasties.

TherapiddevelopmentoftheepitaphsstylecanbeseenbothintheNorthernandSouthern
Dynasties.Therewerealargenumberofchangesbothintermsofthecontentandtheformofepitaphs.
Asforthecontent,thenotesandeulogy'sfunctionoftheepitaphhadbeenfurtheremphasized.Notonly
the"Thirteenthings"hadbeenperfected,thecontentoftheMingwenalsobecamemoreeuphuisticand
moreelaborate.Asfortheformoftheepitaph,themannerofwritingbecamegraduallystableandthe
orderofitsdifferentpartswithdifferentcontenthadbeengraduallystabilized.Theepitaphalsobecame
morecompleteregardingitsform.Thephenomenonofincreasingcooperationbetweenwritersofepitaphs
amongtheNorthernandSouthernDynastiesrepresentedthenewchangeswithregardtothetextformof
theepitaphstyle.BeforeandafterthesixthCenturyA.D.,thewritingmannerandthetextformofthe
epitaphstylefinallybecamestandardizedandwasacceptedandimitatedbylaterauthors.Thechangesin
theepitaphcreationinlatertimesliedmerelyinadditionanddeletionofcertaincontentunderthenames
ofspecificepitaphs.Thefollow-upepitaphscannotbeabletodevelopbeyondthealreadyfixedepitaph
styleparadigmestablishedintheNorthernandSouthernDynasties.
Keywords:theoriginofepitaphs;theestablishmentofstyle;earlyevolution;mannerofwriting

墓志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数量庞大的一个类别,不仅其本身是传记文学的大宗,而且可以为多种
门类的学术研究提供材料。就传世文献而言,墓志往往是古人文集中收录最多的一体;就出土文献
而言,墓志更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大的文献种类。也因为如此,古代的墓志尤其是新出土的墓志历
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
意见。关于墓志的起源,中国学者如赵超、熊基权、程章灿、朱智武、黄金明,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
水野清一等已多有论述。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墓志实物和拓片相继出土和公布,加以文体研究的
日益兴盛,已有的结论不断受到来自出土文献和文体演变研究新成果两方面的挑战。关于墓志文
文体的研究,目前学界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墓志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缺乏全面综合的考察,故
而将实物的墓志碑石与相关的文字载体结合起来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基于此,有关墓志的
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问题,就有必要进行重新探讨。

一、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

前人对于墓志起源问题主要有周汉说、战国说、秦代说、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等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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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①,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可总结为两种情况:一是将墓志
的起源与志墓②的风气混为一谈;二是将墓志的起源与成熟的墓志文体等同划一。笔者以为这两
种说法均未能准确反映墓志起源的真实情形。任何事物的产生都经由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墓
志亦然。我们既不能将处于量变阶段的铭族和刑徒瓦志当作其起源的标志,更不能等到成熟的墓
志文出现时才给它定性、定名。要考察墓志的起源,还得从墓志的基本功用人手。

顾名思义,墓志是记载了志主的姓名、生平和卒葬等信息,埋设于墓中,且具有一定形制的志石
或志砖。设置墓志的最初目的是用来标识墓地,因此,只要是具备了这样的功用与形制的志石和志
砖,纵然不以“墓志”命名,仍可看作是墓志的最初形态。循此观点,在整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我
们可以重新探讨墓志的起源问题。

(一)“墓志”最早的用例

要确认墓志的起源,首先要找到“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这是研究墓志的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
法。但对墓志最早用例的确定和墓志起源问题的论述过程却有较大的意见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
三种:

1.始于北魏说。以熊基权为代表,他认为:“‘墓志'的称谓到北魏才有,见之著录最早的是《司
马元兴墓志铭》(永平四年十月十一日,即公元512年),两晋以前没有‘墓志'之称。”[1]67

2.始于刘宋说。以柯昌泅、程章灿为代表。柯昌泅认为:“此诸石文字,从不见有墓志铭等字。
但云某某之墓,或云某某之枢,或竟不用标题,知当时尚无墓志之名也。刘宋刘怀民,后魏南安王祯
(太和廿年),始以为标题。后魏齐郡王简,始有篆盖(太和廿二年),于是墓志之名实体用咸备。”③

程章灿认为:“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谢琉墓志》乃是最早的以墓志为标题的。”④可见,二
人虽同持刘宋说,但所确认的最早用例并不一致。

3.始于魏晋以后说。以黄金明为代表。他认为:“魏晋,受碑文的影响,墓中铭刻变得活跃起
来,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即使是那些藏于墓中的碑,题名不一,写法不一,不仅没有出现墓志这一
名称,也没有形成一种人们确认的形制。”[2]283284黄氏虽然对于墓志起源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但却没有列举具体用例作为立论的依据。

验之出土文献,对上述三说进行检讨,都是有待商榷的。总体上看,他们对于墓志最早用例的
时代确认都较迟。实质上,“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乃是刻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的刑徒砖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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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朱智武在《中国古代墓志起源新论———兼评诸种旧说》(载《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第33 38页)一文中对这七种观点
作了详细梳理,可参看。
中国古代志墓的风气起源甚早。周必大《跋王献之保母墓碑》云:“铭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钟鼎款识》第十六卷载唐开
元四年堰师耕者得比干墓铜梁,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23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礼记》、《仪礼》等书中关于铭族的记载也可
以看作志墓的习俗。
叶昌炽撰、柯昌泅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9页。赵超亦认为:“以宋大明三年刘怀民
墓志为代表,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前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按: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载《刘怀民墓志》拓片可知,刘怀民卒于大明七年(463),葬于大明八年
(464),赵氏所谓大明三年,乃是对志石的误读。
程章灿《墓志文体起源新论》,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140页。持此观点的还有朱智武。他认为:“从文献记载和
出土实物资料来看,‘墓志'这一称谓是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再爬梳文献,‘墓志'概念的产生也许更早……可见,至
刘宋元嘉七年(430)时,‘墓志'的概念已经产生并为世人所接受。而1984—1987年间南京出土的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
《谢琉墓志》,及1965年在辽宁朝阳市出土的北魏承平元年至和平六年(452—465)《刘贤墓志》,则是目前发现较早的明确
称为‘墓志'的实例,更是将‘墓志'这一概念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见朱智武《中国古代墓志起源新论———兼评诸种旧
说》,载《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第36 37页。



佑曾捐献其先人所藏的一批墓砖拓片中的一方云:“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无任陈留高安凳钳朱敬墓
志”[3]43。从同时出土的其他志铭以及埋葬地点来看,这个志铭仅仅使用了“墓志”这一称谓,其实
物形态则是刑徒瓦志。可见即便使用了“墓志”一词,也不一定就是真正文体形态的墓志。

(二)未以“墓志”命名但具有墓志功用志石(砖)的出现

近年出土于山东省日照市的《高彦墓砖》云:“琅邢郡左尉高君,讳彦,始建国天凤五年三月廿日
物故。”[4]第1册,27该墓砖刻于天凤五年(18),记载了志主的姓名、职官和卒日,已具备了墓志的基本功
能,唯形制与后世的墓志略有出人①。而新出土的三块刻于东汉时期的墓砖在内容和形制上已与
后世的墓志较为接近,可以看作是墓志的雏形。刻于永平十六年(73)的《姚孝经墓砖》于1990年出
土于河南省堰师县。该砖摆放在前室人口处,形制规整,呈方形,正面磨光,背面平整无纹,高、宽均
为40厘米,厚5厘米[5]。虽然从墓砖的形制和摆放位置来看,它与后世的墓砖已无二致,但从记载
的内容来看,这块墓砖仍然属于买地券性质,不过已经兼有墓志的功能。刻于元初二年(115)的《张
盛墓记》为方形,高、宽均为40厘米。志云:“故左郎中邓里亭侯沛国丰张盛之墓。元初二年
记。”[6]第1册,39记载了志主的职官、姓名和葬年,从形制到内容都与成熟的墓志相近。刻于光和四年
(181)的《崔显人墓砖》云:“彭城水垂崔显人,光和四年五月八日葬,千秋不发。”[4]第2册,33墓砖呈方
形,长、宽均为33厘米。不仅在形制和记载的内容方面都符合墓志的要求,其中的“千秋不发”更可
看作是后世墓志铭中时常出现的徽词的源头。

综合看来,笔者以为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是墓志起源的标志。其文云:

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字叔冀。岩岩缪君,礼性纯淑,信心坚明,□□□备。修京
氏《易经》□□□。恭俭礼让,恩惠□□。□□告□,念远近敬向。少秉□里□□府召,退辟

□□,执念间巷。□相□□,□贤知命。复遇坐席,要舞黑纬。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
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4]第1册,172

该石1980年被发现于江苏徐州那县西北青龙山南麓的缪宇墓中,原刻于墓内后室横额上。与此前
的墓砖相比,该志不仅对志主的姓名、职官和卒葬情形的介绍更加详细,而且还增加了对缪宇生平
事迹的记载,个别地方还运用了略带修饰性的语句。其形制和行文方式都已与秦代的刑徒瓦志、西
汉的告地策等大不相同,而与后世成熟的墓志颇为接近。因此可以说,《缪宇墓志》完全具备了墓志
在功用和形式方面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墓志起源的标志。刻于延熹六年(163)的《□通封记》亦被认
为是早期的墓志。柯昌泅云:“山东图书馆藏延熹六年子临为父通本作□封记,名日□封,亦扩中之
石。石方而平,与后代墓志之广狭厚薄相若矣。汉石惟此二者,可列于墓志。”[7]卷四,239要之,墓志起
源于东汉中后期,殆无疑问。

二、墓志文体的成立

(一)形名一致的墓志铭的出现

程章灿在评价杜子夏自作墓志文时说:“杜邺临终自撰的这篇文字确实像一篇墓志,其临终自
叙生平还开创了后代自撰墓志之例,可惜他没有使用‘墓志'这个名称,当然也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墓
志文。”接下来又说:“缪袭为改葬其父母而制‘墓下题版文',就其功能而言,应属墓志一类,但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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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长30.5厘米,宽22.5厘米,长、宽比例与后世的墓砖有所差异。



体究竟如何,因原作无存而不能确定。从王俭的记叙来看,此文只是题刻于石版并埋于墓下而已,
并没有标题为‘墓志',因此也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墓志文。”[8]138由此看来,要判定墓志文体的成立,
首先要确定形名一致的墓志的出现时间。

程章灿之所以将《谢琉墓志》看作墓志文体成立的标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该墓志“乃是
最早的以墓志为标题的”,首次做到了形名一致。实际不然,我们可以在出土文献中找到早于《谢琉
墓志》的实例。曹魏景元三年(262)人葬的《陈蕴山墓志》,志题已明确记作“大魏故陈公墓志”,其全
文为:“公讳□,字蕴山,洛阳人也。于景元二年五月朔一日遴疾而陨。越明年辛巳,秋九月朔六日
葬于邝麓之侧,先人□□是以志之。”①《陈蕴山墓志》行文虽然简略,但志文中已经记载了志主的
讳、字、乡邑、卒日、葬日、葬地、刻志的原因等基本信息,该志长36厘米,宽32厘米,长、宽比例也与
后来的墓志接近。可见,《陈蕴山墓志》既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志墓功能,又符合墓志在形式方面的
要求。这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在标题中写有“墓志”的记载,说明真正意义上形名一致的墓
志在三国末年已经出现。

虽然《朱敬墓志》和《陈蕴山墓志》都在标题中使用了“墓志”一词,《陈蕴山墓志》也做到了形名
一致,但显然它们并不是成熟的墓志文。徐师曾在论述墓志文的标题时列举了20种不同的说法:
“至论其题,则有日墓志铭……日墓志铭并序……日墓志……日墓铭……日权膺志,日志某……日
后志……日归衬志……日迁衬志……日盖石文……日墓砖记,日墓砖铭……日坟版文,又有日葬
志,日志文,日坟记,日扩记,日撑铭,日埋铭。其在释氏则有日塔铭,日塔记。凡二十题,或有志无
志,或有铭无铭,皆志铭之别题也。”[9]149其中以“墓志”命名者只有3种,但不可否认,其余17种大
多数都可以看成是真正的墓志文。而从新出土文献来看,迟至唐代,仍有不少墓志文尚无标题,但
其内容与同时代成熟的墓志文并无二致。可见,并不能仅仅以形名是否一致来判断一篇文章是不
是真正的墓志文。杜子夏自作墓志和缪袭为改葬其父母而制的“墓下题版文”之所以说不能称为成
熟的墓志文,并不是因为其标题中没有使用“墓志”一词,而是因为它们与墓志文体成立的基本条件
并不完全一致。

一种文体之所以能够出现,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文体的形成及演变既有其自身的规律,又是
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故文体的研究既要关注文体作为语言形式,其特征及形成演变的历史,又要
考察研究文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及文体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内涵”[2]8。

(二)墓志文体成立的条件

墓志文体的成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体演变规律是两个最基本的
条件。

1.社会环境。东汉后期群雄混战的局势和汉末晋初禁碑令的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墓志的兴盛,
并最终促成了墓志文体的形成,它的出现乃是当时社会的需要。

墓志虽然起源于东汉中后期,但当时只是偶尔为之,并不多见,真正大量出现乃是在魏晋之时。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了群雄混战的局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的萧条景象。在当时,碑属于奢侈品,立碑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经济凋敝、民不聊
生的情况下,人们已无力为其亲属树立墓碑。再加上当时盗墓风气盛行,汉代的皇陵都被盗掘殆
尽,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这时树碑无疑会招致盗墓贼的到来。上述情况都使立碑称颂的风气有所收
敛。经济的凋敝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一再强调禁止厚葬,严禁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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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和《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均未收录该墓志,此处录文乃据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册第19页所载拓片过录而来。



禁碑的风气始于曹操,汉献帝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
碑”[10]卷一五,407。整个曹魏统治期间内,碑禁都很严厉。正如《宋书·礼志》所载:“魏高贵乡公甘露
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颂》,以述伦遗美,云‘抵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
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10]卷一五,407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晋初年。咸宁四年
(278),司马炎又下禁碑令:“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
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10]卷一五,407司马炎这里又点出了碑文自身的缺陷———既“私褒美,兴长虚
伪”,又“伤财害人”。正如后人所说:“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
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
直。所谓生为盗断,死为夷齐,候言伤正,华辞损实。”[11]卷二,66当权者的一再限制,加上碑文自身的
缺陷渐为人们觉察,使碑文的创作在汉末逐渐衰落下去。但两汉时期设立墓碑的风气已深人人心,
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难以适应,势必要寻求新的替代物,于是,魏晋时人们又开始“撰录行
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前已经产生的墓志得到了较快发展,墓志文体也渐趋成立。

2.文体演进。东汉时期的墓志和墓砖,如《朱敬墓志》、《张盛墓记》、《缪宇墓志》等,文字简单质
朴,仅仅是交代了志主的姓名、职官和卒葬时地等最基本的信息,并没有过多的文学修饰,对志主的
德行、设立墓志的宗旨也没有描述,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仅是记事和标识墓地。它们的行文方式尚无
固定的体式,均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陈蕴山墓志》对志主的姓名、乡邑和卒葬信息的记载虽然与后
世的墓志略同,但仍未能摆脱早期墓志的简单记事功能,而且这些墓志均无铭辞的特点也是较为突
出的。因此,无论是从具体内容还是行文方式上来讲,都不能将它们看作成熟的墓志文。

墓志从最早的仅仅用来简单记事和标识墓地的实用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纪实、颂美兼备的
文体,必然受到当时已经存在的各种文体特别是与它功能相近的文体的影响。以往的学者在论述
这一问题时,多认为墓志文是由墓碑文演化而成,有人甚至认为墓志文就是墓碑文的缩写,因而他
们都强调碑文对墓志文体成立的影响。这与他们将墓志起源认定的过晚有关。碑文体式形成于东
汉中叶,墓志亦起源于东汉,因此要考察墓志文体的形成,不能只考虑碑文的因素。笔者以为,秦汉
时期的刻石记事文和东汉以来较为繁盛的碑文都对墓志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早的墓志和墓砖仅有少量记事性的文字,显然是受到了秦汉铭刻记事文和刑徒砖志的影响。
秦国有刻石记事的传统,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了汉代,现存的《扬买山刻石》、《鲁孝王刻石》、《治河
刻石》等都是西汉中晚期的记事石刻。而从西汉时期坟墓中经常出现的坟坛刻字和镇墓文可知,这
一记事传统也被应用到了人们身后事宜的安排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刑徒都有砖志
来记录其姓名和去世时间了。从已出土的刑徒砖志来看,其上所刻的文字确实与早期的墓记有类
似之处,如刻于永和三年(86)的一方刑徒砖云:“永和三年□月七日弘农卢氏完城旦史国死在此
下。”[3]42记事石、镇墓文和刑徒砖志都对墓志文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墓碑文则对墓志文中
的一些修饰性语句的出现和墓志文体式的最终定型有着重要的影响。《缪宇墓志》、《□通封记》之
前,墓碑文文体已经较为完善,并出现了《孟孝据碑》、《景君碑》等名篇。这些碑文不仅记载了墓主
的姓名、职官和卒葬信息,还对其生平事迹和功业德行进行了介绍和赞美,树碑颂德在东汉逐渐成
为一种饰终的礼典。这种做法渐为同时代的墓志文所吸收,《缪宇墓志》、《□通封记》中的一些略带
文学修饰和颂美的内容当模仿碑文而成。除了内容,在形式方面,墓碑文也对墓志文的定型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东汉后期的《郑固碑》、《鲜于磺碑》等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行文格式,即在碑文中叙墓
主的名字、世系、爵里、行治和卒葬等情况,同时还会对其子嗣或故吏门人的哀悼之情和刊石立碑的
目的进行记载,最后接以铭辞,以赞扬墓主的高尚德行。

综上可知,墓志文体成立的条件可归纳如下:就社会环境而言,因为群雄混战带来的经济凋敝
引发了禁碑令的实施,客观上墓志就成了最为合适的替代物,为墓志的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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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态而言,不仅要对志主的名字、世系、职官、寿年和卒葬年月有大致的介绍,而且要有相对固定
的行文方式,这一行文方式还要经过文人的润色或再创作进一步广为社会所接受。基于这样的条
件,我们再来考察墓志文体的成立问题,就会有的放矢了。

(三)墓志文体成立的时间

墓志文体的成立时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黄金明说:“有理由相信,墓志这一文体的创立
始于颜延之《王球墓志》。”[2]285程章灿也曾将《王球墓志》作为墓志文体起源的标志,后来修正旧说,
认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8]136

但我们广泛披阅出土文献之后,发现魏晋时期的一些石刻,无论形制还是内容上已经与后世的
墓志铭非常接近。除前述《陈蕴山墓志》以外,刻于正始二年(241)的《大儒管夫子碑》就是典型的例
证。虽题为碑,但其行文格式与墓碑有所不同。特别是碑文的结尾写道,“惟望门墙,哭泣铭之”,此
前墓碑无有如此行文者。其形制也较为独特,原石拓本长48厘米,宽49厘米,这与碑迥然不同而
与墓志颇为接近。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曹操、司马炎先后下过禁碑令。正始年间,正是禁碑令甚严
的时期。故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就很难出现立于墓前之碑,《大儒管夫子碑》虽以碑名,但也应
该是埋于墓中的,故其形体近于志而异于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径直将其定名
为“管宁墓志”,也是将其作为墓志的别体看待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墓志文体的成立时间锁定在
魏晋时期。

墓志文起源于魏晋,还可以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找到实证。曹魏时期的文学家缪袭
(186—245)已有墓志文的创作。《封氏闻见记·石志》引王俭《丧礼》云:“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制
墓下题版文。原此旨,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
名、历官、祖父、姻靖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12]卷六,56不仅如此,他还曾为其子撰写墓志铭。新
出土《唐故东海徐府君(及)夫人彭城刘氏合衬铭》云:“古之葬者无铭志,起自魏时。缪袭乃施之嗣
子。”[13]2164因此,自唐代开始,不少学者即将缪袭看作是墓志文创作的鼻祖。然而,这些墓志文均未
能流传下来,其行文格式是否符合墓志文的规范不得而知。但西晋初年的傅玄(217—278)撰有《太
尉杨彪铭》、《江夏任君墓铭》等,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文人创作的墓志铭。如《江夏任君墓铭》云:

君讳倏,承洪苗之高宵,察岐疑之上姿。质美硅璋,志邀云霄。景行足以作仪范,柱石足以
虑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迩,拜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运六奇,邦国人安,飘尘不作。铭
曰:峨峨任君,应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阐茂,文武是经。群后利德,泊然弗营。
宜享景福,光辅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龄。①

这篇墓志文字虽然不多,但墓志文体所需要的主体条件都已蕴涵其中。综合《陈蕴山墓志》、《大儒
管夫子碑》、《江夏任君墓铭》三文和《徐及刘氏合衬铭》的记载可以判定,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
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

三、成熟与完善:墓志文体的早期演进

魏晋之际的墓志虽然从文体要素上看,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但这种墓志也只是墓志文体
的初步形态,显得梗概简略又缺乏文采,还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走向成熟和繁荣。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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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四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26页。按:傅玄此文乃辑自
《艺文类聚》。按照欧阳询录文的惯例,他并没有将整篇墓志铭全部收录,而是重在突出其铭辞,标题也仅录作《江夏任君
铭》,从而造成了缺少志主卒葬信息的情况。



梳理墓志成立之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进情况,可以加深对墓志兴起和文体独立的进一步理解。
总体上看,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出现以后,在两晋时期发展较为缓慢。就出土实物
来看,两晋时期仅有一些身份高贵的人物才会在卒后埋设墓志,如立于西晋太康四年(283)的《司马
馗妻王氏墓志》①和立于东晋咸和四年(329)的《温娇墓志》②等就是如此。就文体形式而言,这一时
期的墓志铭与魏晋之际相比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这无疑也与当时的禁碑令有关,禁碑令使墓志
代替碑版,但这一代替的初期过程是较为漫长的。故在两晋时期,埋设墓志也不是普遍现象,只有
官僚贵族人物才有这样的条件,撰写墓志的文士也就不多。

进人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才得到较快发展,但南北朝因为地域不同,发展的情况也有所差异,
其缘由主要在于当时南北对峙,北方统治者对于墓志撰写有所提倡,而南方的统治者仍然限制,故
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但较两晋时期,墓志文在南北朝还是得到了发展的机缘,产生了新的变化,
北朝墓志则更为繁盛,甚至成为北朝文学最主要的样式之一。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的演进主要体
现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新拓展。

(一)内容方面的新变

南北朝时期墓志铭在内容上的新变,主要表现在记事和颂美两方面功能的同步强化。墓志铭
的记事功能主要由志文来承担,颂美功能主要由铭文来表现。就志文的记事功能而言,南北朝的墓
志铭不仅墓志铭所要求的“十三事”都已大致具备,并且逐渐丰富起来。这时的墓志铭除了志主自
身的姓名、籍贯、仕历等信息变得更为详尽以外,还加强了对其祖辈、父辈情况的介绍。如新出土
《宋故员外散骑常侍明府君(昙嘻)墓志铭》云:

祖俨,州别驾,东海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逞,度支尚书。父欲之,州别驾,抚军武陵王行
参军、枪梧太守。夫人平原刘氏,父奉伯,北海太守。后夫人平原杜氏,父融。伯恬之,齐郡太
守。夫人清河崔氏,父玉,州治中。后夫人勃海封氏,父馈。第三叔善盖,州秀才、奉朝请。夫
人清河崔氏,父模,员外郎。第四叔休之,员外郎、东安东莞二郡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 ,右
将军、冀州刺史。[4]第3册,124

这段文字除记载了明昙嘻的祖、父的仕宦情形以外,更加注重对其家族世系信息的梳理,甚至还介
绍了其叔父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墓志还透露出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墓志铭不仅注重对
男性的介绍,还对女性的籍贯和族出都有较详细的交代。如该墓志铭不仅交代了明昙嘻祖母、母亲
及叔母情况,还对其两任夫人的籍贯及其父辈的仕宦情况作了说明:“夫人平原刘氏,父乘民,冠军
将军、冀州刺史。后夫人略阳垣氏,父阐,乐安太守。”我们由此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墓志铭中记载
女性的信息,《明昙嘻墓志铭》并非个案,而是东晋、南朝墓志铭中逐渐增多且普遍存在的情形。刻
于东晋太和三年(368)的《王企之墓志》亦云:“所生母夏氏,妻曹氏。息女字媚荣,适庐江何粹,字祖
庆。”[4]第3册,12这种内容的扩充不仅反映出两晋南朝时期女性地位的提高③,也体现出了墓志铭记事
功能的拓展。至于此时的墓志铭中对涉及的相关人物的籍贯和仕宦情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则是
魏晋至南朝前期整个社会注重门第观念的反映。

南朝后期,随着门阀制度的变化,墓志的记事重点也发生了转移,这就是对女性情况绝少记载,
即使是对男性门第和世系的介绍也大为削减,如梁代的《程虔墓志》[4]第3册,203、陈代的《卫和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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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司马馗乃司马靓之弟,陇西王司马泰之父。
温娇曾先后拥立晋元帝即位,并平定王敦、苏峻之乱,对东晋王朝的建立和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故有“功格宇宙,勋著八
表”之誉。
范哗在《后汉书》中专设“列女传”而为女性列传,与墓志铭中突出女性信息、注重女性社会地位的情况适相一致。



铭》[4]第3册,212就是实例。北朝墓志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是高官显宦和元魏宗室的墓志铭亦不例
外,如北魏早期的《元祯墓志》[14]8485就是证明。再如常景在《元鸳墓志》中介绍志主世系时仅
云:“祖陵,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并州刺史。父肪,散骑常侍、抚军将、冀州刺史。”[14]23与后世的墓志
铭已无二致,也就是说后世的墓志铭对志主世系的记载主要是承袭了北朝墓志的做法。

就具有颂美功用的铭文而言,其写作力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得到了加强。这时的多数墓
志铭都有铭文,即使是个别志题明确题作“某某墓志”者亦不例外①。整个社会对铭文的创作都很
重视,这可以从志、铭次序和《艺文类聚》的编撰体例中得到反映。南朝的部分墓志铭采用了先铭后
序的写作顺序,将铭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出土《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
城主刘府君(怀民)墓志铭》[4]第3册,119即于志题后先列铭文,然后才介绍其里贯、卒葬、婚靖、仕历等
情况。而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更是保留了大量墓志铭的铭文,如谢庄所撰《豫章长公主墓志
铭》[15]卷一六,306307、徐陵所撰《司空章昭达墓志铭》[15]卷四七,844等等,不仅反映了南北朝时期铭文创作的
兴盛,这种仅摘录铭文而忽略志文的做法也恰恰体现出了当时重视铭文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一
直延续到了唐代。

因为墓志铭的志文和铭文是一篇文章中密切相关的两个部分,故而这时的墓志也不是志文记
事、铭文颂美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志文重记事的同时,也兼有颂美的成分,而铭文重颂美的同时,
也兼有记事的功能。

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不少墓志铭文字数量都有所增加,北朝甚至出现千字以
上的长文,本身即需要一定的润饰性文字,加之受当时注重辞藻声律的文学风气影响,志文中也加
人了一些带有颂美功用的骄词骊句,如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墓志铭在介绍志主的世系、官职时往往引
古人作比。朱彝尊云:“尝怪六朝文士,为人作碑表志状,每于官阀之下,辄为对偶声律,引他人事比
拟。”[16]卷四七,509以往的学者包括朱彝尊本人对此举多有非议。实际上,这些文字也可以看成是出于
颂美的需要而作,与墓志铭的创作目的有一致之处。

就后者而言,这时墓志中铭文的内容则常以隶事为能。不仅文辞典丽,加强对志主嘉言靓行的
颂美,而字数亦较前代有大幅扩充,铭文在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重高出后代墓志铭许多,多数文章
志文和铭文的比重达到了三比一甚至二比一,四言长铭更是常常见诸出土文献。更有甚者,整篇墓
志铭除了志主的姓名、仕历或丧葬年月等难以用韵文概括的文字外,其他内容均用四言韵文写成,
志文与铭文有机地揉合在了一起,如新出土《大魏故持节龙骤将军定州刺史赵郡赵谧墓志铭》云:

远源洪休,与赢分流。族兴夏商,锡氏隆周。曰维汉魏,名哲继进。行义则恭,履仁必信。
笃生君侯,体艺玉润。文以表华,质以居镇。含素育志,非道弗崇。声贞旋响,迹馥兰风。贵闲
养朴,去竞违丰。形屈百里,情寄丘中。报善芒昧,仁寿多襄。辞光白日,掩驾松山。深灯灭
彩,垄草将繁。德仪永往,清尘空传。魏景明二年岁次辛已十月壬戌朔廿四日乙酉造。[17]54

该文除了志题和写刻年月外,其他内容均用四言韵语写成,既囊括了志主的世系、仕历、丧葬情形等
信息,也蕴含着作者的哀悼之情和褒扬之意。类似的墓志铭还有很多,如北魏的《元荣宗墓
志》[17]52、《元定墓志铭》[4]第3册,337、《慕容纂墓志铭》[4]第6册,255等。这种情形既体现了南北朝时期对铭
文的重视,也是墓志铭文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

(二)形式方面的完善

墓志文体在魏晋之际成立之后,历经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形式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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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新出土《韩显宗墓志》,志题虽作“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但不仅有铭辞,且铭辞占整篇文章的比重较大。录文见韩理洲
等辑校编年《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拓片载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
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首先,墓志的行文方式逐渐稳固。墓志文体成立以后,各项内容的顺序已条理有序并逐渐固定
下来,这在两晋时期虽有所体现,但因还在发展初期,墓志的整体篇幅还是受到了限制。到了南北
朝时期,则有了较大改观。尤其是六世纪前后的北朝墓志,不仅数量很多,篇幅较长,而且行文方式
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格式。如作于太和二十三年(499)的《元弼墓志铭》[14]26,即按照志题、讳、字、乡
邑、世系、行治、履历、寿年、卒葬信息等次序进行叙述,作于景明四年(503)的《张整墓志》[4]第3册,358、
正始二年(505)的《崔隆墓志铭》[4]第4册,42等也都遵循这样的叙事顺序,而这种顺序恰恰逐渐成了后
来墓志创作的常态①。

其次,墓志的文体格式更加完备。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志题内涵的扩充和题署方式的新变上。
就志题内涵的扩充而言,到了六世纪,不仅多数墓志铭已经有了志题,而且其内涵也较以往更加丰
富,志主的姓名、官职、身份等往往在志题中同时出现。有的墓志铭还在志题后加“并序”二小字,如
陈太建二年(570)的《卫和墓志铭》志题即署作“陈故卫将军墓志铭并序”②。这种体式逐渐成为后
世墓志铭的通用形式。就题署方式的新变而言,汉魏时期墓志的题署文字多置于文末,或仅署作
者,或仅署书者,并不完备。到了南北朝时期,不仅撰书人同时题署的墓志多了起来③,而且还出现
了撰书人题署列在题后文前的新形式,这是墓志题署形式格式化和固定化的标志。刻于北凉承平
三年(445)的《沮渠安周造像记》首行题为“中书郎中夏侯架作”[4]第3册,90,是这一题署方式的滥筋④。
这种方式一经出现,即受到题署者的青睐而逐渐流行开来。以梁代为例,除《痊鹤铭》外,还有刻于
天监十三年(513)的《梁桂阳国太妃墓志铭》志题下署:“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王谏造。”[4]第3册,155刻
于普通元年(520)的《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萧敷)墓志铭》题后署:“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臣徐勉
奉救撰。”[4]第3册,167其夫人王氏之墓志铭亦采用这种题署方式。在当时多数墓志铭尚无题署或者即
使有题署也多位于文末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梁代士人对该题署方式的喜爱程度。究其缘由,题署中
往往表明题署人的身份地位,志主家属和撰者双方均可以借重对方抬高自己的声望。又因这种方
式将题署人的信息置于最为醒目的位置,也是题署者乐于采用的。该方式逐渐演变为后世石刻文
献最为常用的题署形式,影响较为深远,以至于叶昌炽认为,唐代以后石刻文献的题署,“其有不用
此式者,则为异制”[7]卷六,421。

最后,墓志中的合作撰文现象的增多也体现出了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在形式方面的新变⑤。
所谓合作撰文,就是志文和铭文分别由两位作者承担,最后合成一篇完整墓志铭的特殊情形。这类
文章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而一些著名文人如任防、萧绎、魏收等更是积极参与者。撰于永熙二
年(533)的《魏故假节督南青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郑使君夫人李氏(晖仪)墓志铭》即为魏
收与郑伯酞合撰而成,志文末云:“哀嗣伯酞等僻镖永慕,穷叫靡追,贪及余喘,略撰遗行,然书不尽
言,无能万一。友人中书侍郎拒 魏收,虽年在雁行,而义均同志,后来之美,领袖辞人,托其为铭,
式传不朽。”[18]4546对分撰的情形作了说明。正是由于这些文士的切身实践,才使这一形式逐渐流

741第5期 孟国栋: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①

②

③

④

⑤

除中唐古文运动兴盛的一段时间墓志铭书写的顺序有很大变更外,其他时期的墓志铭大多按这种顺序撰写。
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211页。王芭孙云:“墓志铭题下加‘并序'二小
字……如今式者,起于隋《姚辩墓志》。”不确。王说见朱记荣辑《金石全例》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

416页。
如作于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文末署:“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领中书舍人常景文,李宁民书。”
录文见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拓片载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王芭孙认为此种方式始于梁天监十三年(514)所刻之《痊鹤铭》,实际上并不准确。参看王芭孙《碑版文广例》卷七,见朱记
荣辑《金石全例》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关于合作撰文的情况,详参拙文《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见《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版,第145 158页。



行开来,以致影响到一些下层文士撰写的墓志铭。志文和铭文分撰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除了郑伯
酞所指出的想借重名家之笔来为其先人颂美外,也与部分志文的作者才力不足,难以胜任铭文的撰
写任务有关。即如《朱岱林墓志》志文的作者朱敬修所说:“第四子敬修……式序徽酞,思与泣俱,文
兼涕落。先言多不备述,往行尽是网如,良由才非作者,情限芜次。从父兄敬范,史君伯第三子,脱
略荣华,不应征聘,沉深好古,尤工璃属,勒铭黄壤,以播清风。”①这段文字所表述出的作者对铭文
写作的郑重态度,正体现出了当时创作观念的变化,而观念的改变正是推动墓志文体形式产生新变
的根本原因。从此以后,合作撰文成了文人撰写墓志文时常会采用的一种创作形式。唐代以后,这
种较为独特的创作形式不仅在墓志文中继续存在并不断翻新,还推广到了其他应用文体之中。

综上所述,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至公元六世纪前后,出现于魏晋之际的墓志文体终于逐渐稳
固了下来,其行文方式和文体格式也不断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隋唐以后墓志铭中的
诸多名目在六世纪前后都已经出现,说明六世纪是墓志文字稳固定型的关键时期。其后墓志铭创
作中的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各名目下具体内容的增删,而体式方面已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
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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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大学区制下的浙大校长蒋梦麟

1927年6月,国民政府训令江苏、浙江试行大学区制。7月15日,第三中山大学(次年改

称浙江大学)在原浙江高等学校(求是书院)的旧址蒲场巷宣告成立,并任命原浙江省教育厅

厅长蒋梦麟为校长。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他曾在浙江高等学堂学

习,1912年赴美留学,主攻教育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北大校长、浙江省教

育厅厅长、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长等职。

蒋梦麟是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他曾长期辅佐蔡元培处理北京大学校务,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现代

西方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26年秋,因北大学潮事件被迫南下浙江。北伐军进人浙江

后,蒋梦麟着手筹办浙江大学研究院。后因经费不敷,先行创办大学,并于1927年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校长。

担任浙大校长期间,蒋梦麟积极礼聘高学历精英人才。短短几年间,聘得陈建功、钱宝琼、苏步青、贝时璋、

郭任远、张绍忠、梁希、刘大白、袁敦礼、顾毓秀、潘承沂、许漩等国内外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为浙江大学的长远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师资基础。蒋梦麟重视农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办湘湖农场和经济林场,作为第三中山大学

劳农学院的农林科学实验和教学实习基地,为后来浙江大学农学的发展与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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